2015年拟命名“云南省和谐寺观教堂”名单

	州市
	拟命名单位名称
	创建特点

	昆明市
	五华区虚宁寺
	长期关注民族贫困地区教育事业，多年来向边疆民族地区小学捐款近百万元，与党同心同德，按照宗教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有序开展工作，积极创建“和谐虚宁、文化虚宁、绿色虚宁”寺院。

	
	官渡区六甲宝华寺
	重视寺院僧团建设，完善寺院管理制度，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信正行，强化社会责任意识，积极开展佛学研究，积极融入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，设立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中心，积极参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相关国际交流活动。

	
	东川区祝国寺
	举办了一系列佛教书法、美术、摄影、篆刻展览，组建佛乐队在寺院宣传佛教文化，积极开展宗教慈善活动，在抓好自身创建工作的同时，带动全区18所民间信仰小寺小庙全面开展创建活动，发挥了中心寺院的示范作用。

	
	西山区桃圈基督教堂
	建立时事政治学习制度，强化思想政治建设，增强爱国主义和法制宣传教育，积极参与和谐社会建设，制定完善了民主管理制度、教徒管理制度、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等10项规章制度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。

	
	禄劝县秀屏社区教堂
	成立教会堂务管理组织，建立教堂堂务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、教牧人员选拔办法等8项制度，实现制度上墙，开展扶贫济困献爱心活动，制作崇善科学、反对邪教宣传栏，全教会1100余信徒无一出现违法犯罪现象。

	
	石林县路美邑天主教堂
	建有专门档案室，专人负责档案管理，基础工作扎实有序，制定未来5年教堂发展规划，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，坚决抵御迷信、乱信、邪教渗透。

	
	盘龙区茨坝清真寺
	创建伊斯兰文化宣传室，阐述伊斯兰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，制定《民族团结公约》，重视教职人员队伍建设，教风端正，教务工作健康、有序。

	
	呈贡区城内清真寺
	组织多种形式的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，采用专家讲、领导点、集体学等方式，狠抓理论学习，自觉做到“五个维护”，积极开展各种公益活动，社区邻里之间和谐相处，共同促进民族经济发展。

	
	寻甸县柯渡镇街上清真寺
	加强清真寺软硬件建设，清真寺管理做到“四公开”，关爱空巢老人，帮弱济困，主动做好清真食品义务监督工作，积极引导穆斯林群众投入新农村建设。

	
	昆明市真庆观
	健全民主管理体制，完善规章制度，规范财务管理，加强道观道风建设，提升软硬件建设水平，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，依法规范有序开展宗教活动。

	昭通市
	绥江县金山寺
	积极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，自觉拥护党的领导，引导信众移风易俗、勤劳致富，遵纪守法、爱国爱教。

	
	昭阳区基督教福音堂
	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，努力加强教会自身建设，举办全市教牧人员神学思想建设培训班和妇女培训班，积极开展社会公益事业，主动参与鲁甸“8.03”地震等救灾活动。

	
	彝良县松林坡基督教福音堂
	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，把遵纪守法和落实教堂各项规章制度相结合，建立健全教堂管理制度，提升教堂依法管理水平，主动帮助周边困难群众义务修路。

	
	昭阳区毛货街天主堂
	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宗教政策法规，讲政治、顾大局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，民主办教，民主管理，积极为广大信教群众服务，积极联系国内外慈善机构开展抗震救灾工作，堂点环境优美、清洁卫生。

	
	昭阳区永丰镇元龙清真寺
	坚持每月集中学习党和国家政策法规，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化解矛盾纠纷，完善规章制度，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，开展技术培训，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。

	
	鲁甸县茨院街清真寺
	利用各大节日和聚礼日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，利用图书室、报刊亭、黑板报等平台宣传科技知识，帮助各族困难大学生完成学业，促进宗教活动规范有序。

	
	鲁甸县文屏山玄天观
	模范遵行党和国家政策法规，依法开展宗教活动，推行教务公开、事务公开、财务公开，组织义务消防队巡查道观和周边火灾隐患。

	曲靖市
	麒麟区金莲寺
	认真学习贯彻宗教法律法规，切实加强教风建设并安排专人进行检查考勤，健全管理制度，配合开展寺院周边环境安全综合整治。

	
	陆良县大觉禅院大觉寺
	严格遵循宗教政策法规开展活动，制定严格措施加强寺内教职人员及外来人员管理，定期公开财务信息，加强安全管理，确保文物管理不出任何纰漏。

	
	罗平县腊山街道大水塘观音寺
	建立场所内部视频监控网，筹资120万元建成老年僧人安养院暨观音寺塔地，收留70岁以上僧尼入住养老。

	
	会泽县金钟弥勒寺
	建立学习制度，开辟学习专栏，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政策法规，帮助周边村民学习种植技术、勤劳致富，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动。

	
	宣威市基督教城区教堂
	加强制度建设，坚持“制度上墙”，接受社会监督，教务、堂务活动正常有序、文明健康，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。

	
	沾益县保家乡清真寺
	制定创建活动实施方案，加强制度建设，规范、有序管理教务和开展宗教活动，筹资改善社区基础设施。

	
	师宗县山外清真寺
	大力宣传民族宗教政策法规，加强外来人员管理，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化解矛盾纠纷，促进民族团结。

	玉溪市
	红塔区大营街玉泉寺
	定期学习宣传国家法律法规，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，努力为信众提供良好佛教服务环境，积极捐资助学。

	
	峨山县双江基督教堂
	坚持“三自”原则，举办教育培训班，引导信教群众“学法、知法、守法”，抓制度建设，不断提高教堂依法管理水平。

	
	元江县基督教教堂
	模范遵行党和国家政策法规，依法开展宗教活动，弘扬基督教文化优良传统，积极推动慈善公益事业。

	
	红塔区城区清真寺
	积极拓展清真寺管委会民主管理模式，健全管理制度，关心群众生产生活，积极协助化解矛盾纠纷。

	
	华宁县盘溪镇认一村清真寺
	定期组织学习法律法规和政策，设立政策法规宣传室，积极配合社区开展相关工作，积极帮助社区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条件，促进民族团结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	
	通海县河西镇下回村清真寺
	发挥宗教优良传统，扎实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，积极参加“卧尔兹”演讲比赛，管理制度健全规范。

	保山市
	隆阳区潞江坝坝湾村奘房
	制定创建规划，落实创建经费，实行目标责任管理，规范有序开展宗教活动，按季度公示财务状况，建立周边小学师生社会实践活动基地，协助化解邻里纠纷。

	
	施甸县凤溪寺
	定期组织学习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制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。

	
	龙陵县龙山镇龙山寺
	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宗教政策法规，扎实开展和谐寺观创建活动，制度健全，管理规范，特色活动鲜明。

	
	腾冲县烧灰坝教堂
	定期组织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举办培训班，增强法律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，完善管理制度，坚持“三自”原则，自觉抵御渗透。

	
	昌宁县勐廷清真寺
	广泛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和宗教政策法规，与村“两委”密切配合，服务周边各族群众，促进团结和谐。

	
	腾冲县云峰山
	抓好全县道教教务培训，带动全县宫观规范道教活动，积极参与讲经活动，注重培养高水平教职人员，积极开展道教教务交流活动。

	楚雄州
	楚雄市紫顶寺
	认真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宣传活动，完善管理制度，积极扶贫助困，落实寺院和文物保护安全措施。

	
	牟定县化佛山华圣寺
	坚持民主管理、依法管理、科学管理，积极营造和谐寺院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，注重处理好“四个关系”。

	
	武定县环州乡滔谷教堂
	制定创建活动实施方案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，义务植树，修路护路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。

	
	禄丰县和平镇大德基督教堂
	开展“爱国爱教”大讨论，举办法制宣传教育培训班，完善管理制度，帮助村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。

	
	楚雄市吕合镇钱粮桥清真寺
	认真宣传民族宗教政策，宗教活动正常有序，文明健康，全村各族群众相互尊重、和睦相处、团结和谐。

	
	元谋县元马镇张二村清真寺
	深入开展爱国爱教和遵纪守法宣传教育活动，发展民族经济，倡导捐资助学，协助化解矛盾纠纷，促进民族团结，使“三个离不开”的思想深入人心。

	红河州
	个旧市宝华佛寺
	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，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。

	
	石屏县城区基督教堂
	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宗教政策法规，坚持“三自”原则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场所设施齐备，环境整洁。

	
	弥勒市大云天主教堂
	坚持爱国爱教，遵纪守法，坚持“三自”原则，依法开展宗教活动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自觉抵御邪教和境外宗教势力渗透，自觉增进团结和谐。

	
	开远市大庄清真寺
	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，扎实开展伊斯兰教经文学校（班）规范管理工作，完善管理制度，做好教职人员的登记备案和规范管理工作，积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化解矛盾纠纷。

	
	建水县城区清真寺
	坚持爱国爱教，积极教育引导教职人员和穆斯林群众知法守法，开办图书馆，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，促进民族团结，场所安全整洁。

	文山州
	文山市寿佛寺
	将遵纪守法同落实教堂各项规章制度有机结合，建章立制，规范管理，致力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，关爱麻风病人，积极开展爱心助残活动。

	
	广南县护国寺
	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，建立健全寺院管理规章制度，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，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。

	
	砚山县辣椒城清真寺
	建立寺管会学习列会制度，带头学法知法守法，建立完善场所管理制度，在富民安居工程、小城镇建设、特色养殖中积极配合动员宣传动员，努力建设“开放性、花园式、服务型”清真寺。

	
	砚山县田心清真寺
	建设“砚山县民族团结教育培训中心”，明确专人负责开展法制教育活动，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谐，制定《清真寺民主管理章程》，规范教务活动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。

	
	丘北县新寨清真寺
	签订《宗教活动场所目标管理责任书》，大力开展普法教育，管理制度规范健全，协助村小组开展各项工作，调解邻里纠纷，积极开展捐资助学活动。

	普洱市
	宁洱县太达回龙寺
	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法规，场所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。

	
	景谷县永平镇迁岗佛寺
	弘扬南传佛教优良传统，引导僧众和信教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寺院防控管理措施健全到位。

	
	孟连县大金塔
	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，开展宗教活动健康有序，加强僧人教育培养，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禁毒和防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。

	
	澜沧县上允镇淘金河基督教堂
	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，带头遵守法律法规，发挥表率作用，担当矛盾纠纷调解员，自觉抵御渗透。

	
	墨江县雅邑镇雅邑村小龙潭基督教堂
	带头学习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，重视加强自身建设，开展科技文化进教堂活动，自觉抵御渗透。

	
	景东县林街乡林街清真寺
	扎实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，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，带头帮助群众勤劳致富。

	西双版纳州
	景洪市勐龙中心佛寺
	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，管理民主，无派别矛盾和管理班子不团结现象，自觉抵御渗透，场所安全整洁。

	
	勐海县景龙总佛寺
	建立学习制度，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依法管理，积极开展法制宣传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。

	
	勐腊县瓦竜总佛寺
	弘扬南传佛教优良传统，传承傣族文化，建立关爱艾滋病人的“佛光之家”，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参与社会管理。

	
	景洪市景洪城区基督教堂
	完善创建工作机制，把创建“和谐寺观教堂”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有机结合，开展“防艾戒毒”公益活动。

	
	勐腊县勐腊基督教堂
	坚持“三自”原则，加强创建工作交流学习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，努力提升教职人员和信众素质，服务社会。

	
	勐海县曼赛回清真寺
	扎实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，营造良好创建氛围，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促进各族群众相互理解和尊重。

	大理州
	大理观音塘
	认真学习党的宗教政策、法律法规，利用网站、宣传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反邪教宣传教育，管理制度健全，加强文物保护，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和公益事业。

	
	宾川县鸡足山祝圣寺
	传承爱国爱教优良传统，积极宣传党的宗教政策，加强文物保护工作，弘扬鸡足山佛教文化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。

	
	大理古城基督教堂
	坚持“三自”原则，发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，开展神学思想建设，促进基督教中国化，建立和完善民主管理制度。

	
	大理市南五里桥清真寺
	制定创建活动规划，积极营造创建活动氛围，建立完善管理制度，建立安全责任追究制度，积极配合支持新农村建设，重视培养爱国爱教人才。

	
	巍山县下西莲花清真寺
	把开展创建活动与创建永建民族团结进步繁荣稳定示范区相结合，积极参与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，促进民族团结。

	
	漾濞县密场所清真寺
	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举办民族政策法规专题培训班，健全管理制度，积极参与调处矛盾纠纷。

	
	巍山县巍宝山青霞宫
	积极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健全规章制度，重视人才培养，切实开展文物保护工作。

	德宏州
	芒市风平中心佛寺
	认真学习贯彻宗教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，举办傣文、经文和政策法规培训班，协助政府相关部门举办各项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，积极组织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。

	
	盈江县乐园寺
	坚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认真学习贯彻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，积极开展捐资助学、扶贫济困活动，积极配合开展禁毒防艾宣传工作。

	
	瑞丽市喊沙佛寺
	努力学习党的宗教政策，坚持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，积极开展傣文扫盲培训活动，发扬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，积极协助和参与对外交流活动。

	
	盈江县苏典大寨教堂
	认真践行《宗教事务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实际对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积极开展禁毒防艾宣传教育活动，举办傈僳族文字初级培训班。

	
	瑞丽市帮养教堂
	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利用节假日和农闲时节开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培训班、景颇文培训科技培训等，积极开展禁毒防艾宣传。

	
	陇川县基督教圣经培训中心
	坚持“三自”原则，大力培养爱国爱教、遵纪守法的教牧人才，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，促进民族团结，抵御渗透。

	丽江市
	古城区普济寺
	弘扬历史文化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，加强重点文物保护，加强制度建设，提高自我管理水平。

	
	玉龙县福国寺
	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，加强自身建设，完善规章制度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。

	
	宁蒗县则波达迦林寺
	坚持爱国爱教、遵纪守法，宗教活动文明健康，管理制度严谨、规范，积极协助开展化解矛盾纠纷工作。

	
	永胜县六德沙布佐教堂
	扎实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，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宗教活动文明健康、规范有序。

	
	华坪县中心镇灵园观
	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方针政策，对新入教教徒开展爱国爱教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。

	怒江州
	泸水县芒腊山观音寺
	制定创建活动规划，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，制定重大活动处置预案，管理民主，措施到位。

	
	泸水县基督教“两会”中心教堂
	坚持“三自”原则，举办爱国主义教育、党的宗教政策法规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，促进民族团结，自觉抵御渗透。

	
	福贡县王咀基督教堂
	在做好自身创建工作的同时，积极带动周边堂点开展创建工作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立足实际改善环境，团结带领信教群众发展经济，自觉抵御渗透。

	
	贡山县茨开基督教锡安堂
	加强对教务活动的管理，确保宗教活动规范有序，积极开展对非法聚会点和参与邪教活动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，关心困难群众，促进社会和谐。

	
	贡山县茨开天主教耶稣圣心堂
	坚持民主办教、民主选举、民主管理，自觉学习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宗教活动规范有序、文明健康，倡导勤俭办事，反对奢侈浪费，自觉抵御渗透。

	迪庆州
	香格里拉市云登寺
	开展“国法与教规的关系”为主题的宗教政策法规学习宣传月活动，大力弘扬藏族传统医药文化，积极为周边群众行医治病，积极协助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，规范寺院管理，加强藏传佛教佛学人才培养。

	
	维西县来远寺佛学院
	弘扬宗教优良传统，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场所安全整洁，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。

	
	德钦县扎史取林寺
	坚持爱国爱教、遵纪守法，自觉学习宗教政策法规，提高僧人法律素养，健全规章制度，加强民管会班子建设。

	
	维西县基督教圣经培训中心
	坚持“三自”原则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能动作用，积极配合做好教务工作，建立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。

	
	德钦县格都洛基督教堂
	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规范内部管理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注重与周边群众搞好团结，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。

	临沧市
	沧源县勐卡老寨佛寺
	认真学习贯彻民族宗教政策法规，加强寺院民主管理，积极探索服务信教群众的有效途径和方法，着力开展寺院环境综合整治工作。

	
	耿马县莫陆同护佛寺
	建立学习制度，组织僧人学习党的十八大、宗教政策、法律法规等，规范寺院内部管理，改善寺院外部环境条件。

	
	耿马县金养新寨教堂
	坚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扎实开展“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宣传学习月”活动，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自觉抵御渗透。

	
	双江县勐勐镇解放教堂
	维护党的领导，认真学习党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，把宗教活动与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相结合，促进科技进教堂，积极开展自养活动，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。

	
	云县漫湾镇新村回营清真寺
	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弘扬宗教优良传统，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促进清真寺规范化建设，带动信教群众发展经济，创新服务内容，建设回族敬老院。

	
	临翔区子孙庙
	自觉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和宗教政策法规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。

	
	凤庆县石洞寺
	认真学习贯彻民族宗教政策法规，管理制度健全规范，宗教活动文明健康，加强场所硬件设施建设，积极服务社会。

	滇中新区
	嵩明县城区清真寺
	加强制度建设，注重学法懂法守法，资金管理公开透明，安全措施到位。


